
廠商名稱：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地址：

案名：動物園站地下停車場電梯設備維護工作 案號：B15A51007

項次 品名（項目） 規格 單位 數量 單價[未稅] 複價[未稅] 備註

1 故障檢修工資
接獲機關報修依契約規定時限內

到修，餘詳契約規定。
月 12

2 故障檢修用料

廠商提供故障檢修所需耗材，機

關每月定額給付故檢用料費用，

不另計費，餘詳契約規定。

月 12

3
日間電梯預防檢修費

(月)

依法令及機關規定，每月定時完

成電梯預防檢修相關作業(含資

料上傳)，餘詳契約規定。

次 22

4
日間電梯預防檢修費

(年)

依法令及機關規定，每年定時完

成電梯預防檢修相關作業(含資

料上傳)，餘詳契約規定。

次 2

5
年度安全檢查暨使用

許可證申請及換發

依法令規定，每年定時完成電梯

使用許可證申請/換發，餘詳契

約規定。

臺 4

6 配合抽檢工資

依法令規定，配合政府主管機關

完成電梯抽檢等作業，餘詳契約

規定。

臺 4

7 門腳更換工資
依機關通知完成更換工作，餘詳

契約規定。
臺 2

8 門腳更換用料

A.適用宏瑞電梯。

B.廠牌通達，規格RGSP-1，或其

他機關同意之產品。

臺 2

9 安全衛生管理費
本案作業場所之安全衛生管理費

用。
月 12

10 防護手套(工作用)

1.基材：特多龍。

2.塗佈：天然橡膠。

3.五指設計。

雙 3

11 安全帽(工程用)
應使用適合案場合格之安全帽，

帽體材質為ABS或PP。
頂 3

12 安全鞋(維修用)
符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CNS

20345標準。
雙 3

13
防護手套(5kV絕緣

用)

1.材質：天然橡膠。

2.試驗電壓：2.5KV-1min (含)

以上。

雙 1

14 安全帶(背負式)

1.肩帶、輔助帶、座帶、腿帶：

材質為柔軟且堅韌之尼龍纖維，

寬度4cm以上，肩帶、輔助帶及

腿帶可依使用者身材調整鬆緊

度。

2.D環:後方1個及前方2個。

3.安全帶補助繩:全長1.5m以上

，配件應含O型環1個、緩衝包1

個、大掛鉤2個、掛繩2條：

(1)O型環：表面刻印廠牌，鋁合

金材質，須符合EN362或同等標

準。

(2)緩衝包：堅韌尼龍纖維編織

而成，寬度4cm以上，須符合

EN355或同等標準。

(3)大掛鉤：表面刻印廠牌，鋁

合金材質，須符合EN362或同等

標準。

(4)掛繩：三股尼龍纖維編織而

成，直徑須大於1.5cm以上。

4.每條須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

檢驗合格標籤或標示及附有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核發之商品驗證登

錄證書。

條 1

15
管理費(含利潤、保

險、管理)

本案作業場所之保險、管理等費

用。
月 12

備註

廠商用印

五、電子發票：

   (一)如廠商尚未申辦電子發票，因市府及所屬機關於108年1月1日起已推行10萬元以下之採購案核銷作

       業電子化，續於同年8月1日起將逾10萬元之採購案納入適用範疇。請廠商踴躍申辦電子發票，

       以配合市府採購e化政策。

   (二)有關申辦資訊可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營業人導入電子發票資訊專區查詢，網址如下：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ein_upload/html/ESQ/ESQ101W.html

   (三)廠商經由財政部平台開立之B2B電子發票應以存證方式開立，存證電子發票開立方式詳財政部操作說

       明，下載網址如下：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EINSM/ein_upload/html/ENV/1428905476324-1.html

       營業人常用文件項次30「多元發票交付之操作說明」。

北捷遊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詳細價目表(小額採購)

二、廠商□是 ■否應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等相關規定於進場開工前以機關名義代機關辦理空污費申繳作業。

合計含稅總價【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

合計總價[未稅]

稅金

一、廠商進場安裝、施作、維修時，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及相關法令辦理職業安全衛生事宜，並遵守機關

    之「廠商安全衛生工作規定」。

三、廠商就本採購案□是 ■否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如屬該

    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請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

    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A.事前揭露】(請自法務部廉政署網頁「防貪業務專區」→「利益衝突」→

   「業務宣導」之107年12月10日法廉字第10705012761號函下載)，未揭露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18條第3項處罰。

四、本表作為廠商報價單使用時，請廠商於「廠商用印」處用印，以茲證明所填列資料及聲明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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